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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一、警察職權行使法制定的原因 

警察職權之行使，常涉及人民之權利，例如警察之臨檢、盤查

等；以往警察法規並無明確程序之規範，導致衍生不少爭議之問題。

民主法治國家之警察，行使職權時，除應遵守依法行政原則外，尤其

涉及人民自由權利職權之行使，更須有明確法律授權依據。 

過往警察執行「臨檢勤務」，主要依據警察勤務條例第 11 條第 3

款所稱的「臨檢」，實務上理解其為「任意性調查行為」，當事人若願

意配合則警察方可實施之，否則不得以強制力為之。 

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產生之緣由，乃是基於警察在當事人非

基於本身意願，且未履行相關程序，強制搜索其身體所引發。 

本號解釋強調，警察行使職權之要件、程序及救濟，均應有法律

之明確規範，其認為現行我國警察執行職務法規有欠完備，應於該解

釋公布日起 2 年內依解釋意旨，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，賦予警察人員

執行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限，俾對人民自由與警察自身安全之維

護兼籌並顧，乃通盤檢討，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意旨及警察

實務需要
1
。 

本號解釋共提出幾個重要法律原則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基此號解釋，警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完成警察職權行使法之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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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法律明確性之要求 

實施臨檢之要件、程序及對違法臨檢行為之救濟，均應有法律之

明確規範。 

（二）比例原則 

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

危害者為限，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。 

（三）正當法律程序 

臨檢進行前應對受臨檢人、公共場所、交通工具或處所之所有

人、使用人等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，並出示證件表明其為執行人員

之身分。 

（四）人身自由之保障 

臨檢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人同意或無從確定其身分或現場

為之對該受臨檢人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、安寧者，不得要求其同

行至警察局、派出所進行盤查。其因發現違法事實，應依法定程序處

理者外，身分一經查明，即應任其離去，不得稽延。 

（五）提供救濟途徑 

對違法、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之臨檢行為，應於現行法律救濟機

制內，提供訴訟救濟（包括賠償損害）之途徑。 

警職法之制定，是在配合大法官所要求的 2 年期限內完成之。本

法在 2003 年 6 月 25 日公布，同年 12 月 1 日施行；2011 年 4 月 27

日修正公布第 15條條文「治安顧慮人口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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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警察職權行使法內容分析 

本法之制定，除了參考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內容外，主要係

以德國警察法作為依據。本法擁有其他警察法規所沒有的特色是，增

多警察職權另一項任務，亦即，第三任務「犯罪預防」有關資料蒐集

部分
2
，如設置監視錄影以及運用科技工具或利用線民等。 

此外，本法增加了第 3條第 3項「警察行使職權，不得以引誘、

教唆人民犯罪或其他違法之手段為之。」本條原本應屬刑事訴訟法之

規範，但也無妨，放在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上，使產生行政與刑事無

縫接軌之效，警察即可在犯罪嫌疑前置階段即可發動
3
。另第 15 條治

安顧慮人口之實施查訪，本條文為立法院審查時所增列之條文，為警

察原本有的職權（「有犯罪前科一種戶」之查察，可參閱問題二十三

之介紹）
4
。 

三、本法實施後法規所遭遇問題之探討 

本法實施後，所遭遇是警察職權類型化不足，如警察查證身分

後，是否仍須有進一步動作，法律並無規範，或有無增加臨檢或盤查

之其他程序要件規定，有探討之空間
5
。又如邇近發生警察對集會遊

行參與者之包夾與丟包，是否符合本法之規範引發爭議。而目前最迫

切之議題，是警察如何運作新興科技來行使職權，以對抗共諜（蒐集

情報）或科技犯罪或反恐，本法立法規範上呈現不足之情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警察兩大任務為防止危害與犯罪偵查。 
3 無縫接軌是指採取 Double check，警察法與刑訴法都有規定的情形下，警察機關即

早尚在犯罪預防階段上採取相關措施，以防範於未然。 
4 戶口查察作業規定雖仍有對「一種戶」之規定，其係依據戶口查察實施辦法，該

辦法已於 2000 年廢止，因此該作業規定已失所附麗，無法使用。 
5  查證身分本屬德國警察法上之概念，並不等於我國所稱的臨檢或盤查，如僅法條

所稱的查證身分來執行臨檢或盤查，恐程序並非完備，而有待加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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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一 

制定警察職權行使法的原因為何？ 

 

警察職權行使法（以下簡稱警職法）制定之前，有關警察行使臨

檢，盤查係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而來，該法雖係組織法，但兼具行為

法，然有關臨檢的實施要件、程序及救濟，該法並無規定，因此，有

檢討的必要
6
。本法之制定除釋字第 535 號解釋外，仍參考德國警察

法，並加入一些我國法之因素，如治安顧慮人口等。 

警職法所制定之條文，除了防止危害任務外，尚且包括尚未達偵

查犯罪之犯罪預防有關法條，如查證身分、資料蒐集等。 

 

 

上述若干措施，例如集體盤查、管制站之設立（警職法第 6 條第

1 項第 6 款）以及通知到場執行鑑識措施（同法第 14 條），在德國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參閱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理由書編碼 2。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第一篇 警察職權行使法 

壹 前 言  
007

制上，不僅規定於警察法，同時也在刑事訴訟法上作重複規定，此種

重複規定，可謂無縫接軌，雖有利於警察職權之行使，但對於人權之

保障卻多所限制
7
。 

警察職權行使法制定雖增加以犯罪預防為考量，但此僅屬行政法

規，因此，有人對此提出批評而認為：「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制，是

在假行政之名而行司法之實，違反了『不當連結原則』
8
。邇近在司

法實務上，就發生警察職權行使法之適用與刑事之關聯，例如，海巡

署官員利用警職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作為安裝 GPS 追蹤器依

據，查緝走私洋菸事件，而遭法院以妨礙秘密罪判刑，其乃刑事訴訟

法對此並無相關規定（雙重規定），法院認為就此，不得援用警察職

權行使法於刑事訴訟案件上，刑事事件回歸刑事訴訟法規定
9
。 

另案，警察甲查證乙民，要求其簽下搜索同意書，將其於現場留

置三小時後放行；本案發生在新北地檢署事件（2018 年 4 月），員警

妨礙自由部分，遭緩起訴
10
。 

又如，違法不當使用警械致民眾受傷或死亡，經常也會導致刑事

案件之產生，警察職權行使，稍一不慎即有侵害人民身體自由權，也

經常涉及刑事。為了使警察職權行使得以順遂，未來是否也可思考採

用德國雙重規定之立法方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蔡震榮，警察職務執行條例草案之探討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，第 44 期，2003 年 3

月，頁 101。 
8 鄭善印，警察臨檢法制問題之研究，收錄於：內政部警政署警政法學研討會，內

政部編印，2002 年 6 月 11 日，頁 52。 
9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788 號刑事判決。 
10  參閱中國時報，2018/4/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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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二 

若警察行使職權，已逾越行政，而屬犯罪範疇，警察是否仍得

依據本法行使職權？（本法之性質） 

 

警職法屬行政作用法，是警察面對民眾職權行使之依據，與警察

法屬組織法不同。本法增加犯罪預防手段，此即資料蒐集手段，這些

手段以往在警察實務稱其為情報蒐集。此外，本法第 3條第 3項也屬

犯罪預防手段之採取，仍屬行政作用法，用以銜接刑事訴訟法，但如

案件發展已進入刑事訴訟階段，則應採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這是警

察人員務必知悉之事。 

實務上，警察在行使職權當中，隨著案情狀況之發展，常會發生

進入犯罪偵查階段，警察即不得再依據警職法，而必須適用刑事訴訟

法之規定，採取犯罪偵查手段。如警察臨檢發現當事人車上擁有槍枝

或毒品，或海巡署士官長案例，如已經知道當事人已有運用該車輛運

送私菸之犯罪事實，即不得再援用屬於行政法規的警察職權行使法之

規定，於該車輛裝設 GPS。 

警察法第 9 條第 3、4 款「三、協助偵查犯罪。四、執行搜索、

扣押、拘提及逮捕。」，清楚規定警察另一職權與採取之手段。但警

察採取上述手段，不得直接以警察法作為依據，因為該法僅是警察職

權行使權限之組織規定，必須有作用法如警職法、社會秩序維護法

等，但如案件已進入犯罪階段，仍得依據規範犯罪偵查的刑事訴訟法

為之。 

警察行使職權，經常介於行政與刑事法之間，兩者之界限在刑事

訴訟法第 228 條第 1 項所稱的「知有犯罪嫌疑」，如已達此階段，警

察即應由行政轉為刑事，其又稱「初始懷疑」，但「初始懷疑」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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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客觀具體事實為根據，而非單純主觀上的臆測。員警有若干案例係

以被告有毒品前科，而據以要求其同意搜索或詢問其身上或車上有無

毒品，此種乃僅是員警依被告前科紀錄，而主觀上單純臆測被告可能

有不法行為或持有毒品相關犯罪行為，而非客觀上有確切根據之合理

懷疑
11
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 參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9 年度嘉簡字第 1430 號刑事判決，109 年 12 月 7 日。 




